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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认定
———美国法的司法实践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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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避免商标侵权纠纷，潜在的商标侵权方有时会签署商标共存协议。 商标共存

协议可能因违反商标法和竞争法而被认定无效，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商标共存协议效力做出

认定。 美国法院严格遵守合同利益至上，把信守契约自由作为判断共存协议效力的首要标准，
只有在“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情况下，美国法院才会认定商标共存协议无效。 我国法院可以借

鉴美国的司法实践，基于契约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认定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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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Ｇｅｒｒｙ 和 Ｌｉｓａ 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即将迎来

一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Ｌｉｓａ 非常希望拥有一个正

品的 Ｇｕｃｃｉ 包，为了使这个想法成真，她不停地向

Ｇｅｒｒｙ 做暗示。 Ｇｅｒｒｙ 非常爱他的妻子，不久，他发

现无论他去哪里，他都会看到一本展开的时尚杂

志，这一页展示的正是 Ｌｉｓａ 想要的 Ｇｕｃｃｉ 包。 周

末到了，Ｇｅｒｒｙ 前往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ｄａｌｅ 连锁店，误买了

一个与 Ｌｉｓａ 想要的 Ｇｕｃｃｉ 包相类似的 Ｃｏａｃｈ 包。
但当 Ｌｉｓａ 看到 Ｃｏａｃｈ 包时，没有欣喜，而是长时间

的失 望， 因 为 这 个 包 并 不 是 她 梦 寐 以 求 的

Ｇｕｃｃｉ 包。［１］

以上案例展示的正是商标共存协议可能带来

的潜在问题。 Ｇｕｃｃｉ 和 Ｃｏａｃｈ 的 ｌｏｇｏ 非常近似，两
家公司都生产几乎相同款式、颜色的皮包。 这种

品牌之间的相似度很容易引发公众的混淆，并引

发两家公司间的诉讼纠纷。 为了能避免商标侵权

纠纷，同时保证市场份额，潜在的侵权方有时会签

署商标共存协议。 国际商标协会将商标共存协议

定义为：“一份双方或多方签订的，在不引发混淆

的前提下，允许拥有类似商标的当事人能在市场

上同时使用商标的协议。” ［２］ 那么商标共存协议

的效力如何呢？ 本文将以美国法的司法实践为

例，同时从商标法和竞争法视角探析商标共存协

议的效力，并总结得出我国认定商标共存协议效

力的考量因素。

一、商标法视角下商标共存协议的效

力探析

商标共存协议是商标权人对商标使用的一种

约定，背后体现的是商标的私权属性，即商标是商

标权人可支配的知识产权，那么这种支配权，抑或

是这种商标使用的约定在商标法下是否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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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同时应设立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商标共存协

议的效力？ 本部分将以美国法为视角进行分析。
在美国，商标首先受《兰哈姆法》的保护，为了能

得到该法的保护，商标所有人必须到美国专利商

标局（ＰＴＯ）进行商标注册。 如果商标没有在 ＰＴＯ
注册，那么商标所有人也可以通过普通法寻求救

济。 美国法院对商标共存协议的有效性有不同的

认定，有的认定完全依据协议的条款，有的认定考

虑公共利益，有的则综合考虑。
（一）完全依据合同自由的考量

在 Ｒｏｎ Ｃａｕｌｄｗｅｌｌ 珠宝公司诉 Ｃｌｏｔｈｅｓｔｉｍｅ 服

饰公司案中［３］，原告提出了一个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的商

标申请，该商标的待注册种类为时尚配饰，如皮

带、皮包、手表等。 被告拥有一家名为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的店，这家店经营的也是时尚配饰，但被告并没有

将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注册为商标。 为此，原告与被告签

订了商标共存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不得反对原告

对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商标的注册，同时原告不得拒绝被

告使用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作为其店名。 但是被告提出了

针对原告商标申请的异议，声称共存协议中的内

容不明确，并且缺乏对价。 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

会（ ＴＴＡＢ） 基于商标共存协议判决原告胜诉，
ＴＴＡＢ 的判决完全依据共存协议，并没有考虑任

何公共问题，如消费者混淆。 ＴＴＡＢ 认为，商标协

议是一份合同，其是否有效只需考虑合同成立的

一般要件即可，本案中合同的内容明确，且存在对

价，满足了合同的一般要件。 基于此，ＴＴＡＢ 认定

原告胜诉。
本案中，一方当事人将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作为商标

使用，另一方则将该标志作为店名使用。 该案不

存在商标混淆的问题，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商店并不是一家

连锁店，其只不过是纽约的一家普通商店而已，其
甚至没有出售带有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标志的产品。 这种

情况下，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即便有人

混淆了，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商标审判和上

诉委员会（ＴＴＡＢ）正确地将共存协议作为本案认

定的基础。
（二）公共利益与合同自由的综合考量

在 Ｓｗａｔｃｈ 集团诉 Ｍｏｖａｄｏ 公司案中［４］，Ｓｗａｔｃｈ
起诉 Ｍｏｖａｄｏ 商标侵权，声称 Ｍｏｖａｄｏ 的 ＶＥＮＴＵＲＥ

商标侵犯了 Ｓｗａｔｃｈ 的 ＶＥＮＴＵＲＡ 商标。 然而，
Ｓｗａｔｃｈ 之前与第三方就 ＶＥＮＴＵＲＡ 商标签署了商

标共存协议。 法院考虑到类似商标的使用对公众

可能造成的影响，法院认为由于原告与第三方的

商标共存已经持续了 ４ 年时间，同时，Ｓｗａｔｃｈ 和

Ｍｏｖａｄｏ 的手表价格不菲，只有富有经验的消费者

才会购买这些昂贵的商品，那些购买昂贵商品的

普通消费者可以忽略，因此本案中商标混淆并不

存在，不会侵犯公共利益，因此判决原告败诉。
在 Ｔｉｍｅｓ Ｍｉｒｒｏｒ 杂志诉 Ｆｉｅｌｄ ＆ Ｓｔｒｅａｍ 公司案

中［５］，原告起诉被告违反了商标共存协议，侵犯

了原告的 ＦＩＥＬＤ ＆ ＳＴＲＥＡＭ 商标，并且要求法院

废止商标共存协议。 地区法院认定共存协议中已

经明确杜绝合同双方间的商标侵权之诉和不正当

竞争之诉，原告则认为，协议必须被废止，因为商

标共存协议会“引发实质性的消费者混淆并损害

公共利益”，地区法院并未接受原告的主张，拒绝

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废止合同。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则认为，废止商标共存协议必须证明“公共利益

将因共存协议而受到严重损害”。 本案中，共存

协议只轻微地损害公共利益，并不足以证明公众

利益比合同条款对协议方的约束更加重要。 基于

此，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败诉。
（三）完全依据公共利益的考量

最后，Ａｎｄｅａｎ 地区法院在解决 Ｍｅｒｒｅｌｌ 医药

公司诉 Ａｌｌｅｒｇａｎ 公司的纠纷中强调了公共权益的

保护［６］。 在该案中，原告和被告签订了一份商标

共存协议，协议要求被告不能对原告的商标申请

提出异议。 但Ｍｅｒｒｅｌｌ 公司向商标局申请注册 ＡＬ⁃
ＬＥＧＲＡ 商标时，Ａｌｌｅｒｇａｎ 公司提出了针对该商标

的异议。 Ｍｅｒｒｅｌｌ 援引了其与 Ａｌｌｅｒｇａｎ 公司签订的

商标共存协议以支持自己的诉求，但法院认为共

存协议的存在并不意味着 ＡＬＬＥＧＲＡ 商标可以注

册，不单是因为商标共存协议中的两个标志过于

类似，容易引发消费者混淆，而且在医药领域，任
何混淆都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由

此，法院对商标共存协议的无效性设立了一个标

准：当涉案产品影响了公共卫生安全时，公共利益

便超过了合同的利益，此时商标共存协议应认定

无效，因此，ＡＬＬＥＧＲＡ 商标的注册最后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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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案例可见，美国法院严格遵守合同利

益至上，把信守契约自由作为判断共存协议效力

的首要标准。 废止商标共存协议必须证明“公共

利益将因共存协议而受到严重损害”。 这里“严
重损害公共利益”主要指的是“商标共存协议将

危急公共健康”的情况。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法院才会认定商标共存协议无效。

二、竞争法视角下商标共存协议的效

力探析
竞争法是指一国以关于竞争规则的所有立法

为基础所构成的体系。 从理论上看，竞争法一般

由《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７］，本部

分，将以这两部法律为视角，探析商标共存协议对

竞争法领域的影响，并认定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
（一）《反垄断法》视角下的商标共存协议效

力认定

上文提及的案例已经证明，共存协议对消费

者的主要影响体现在混淆的可能性上。 考虑最极

端的可能，共存协议可能使消费者错误地将协议

双方的商标视为同一商标，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

于日常商品市场中，因为消费者在选购奢侈品时

往往非常谨慎。 然而尽管奢侈品的售前混淆并不

严重，但奢侈品与日常商品的售后混淆都非常严

重，因为相关公众既包括了富有经验的消费者，也
包含了没有经验的普通消费者，而普通消费者非

常容易发生混淆。 于是问题很快便成为，若共存

协议可能导致市场的普遍混淆，那么这种情况是

否应受《反垄断法》的规制呢？ 设立《反垄断法》
的目的在于：鼓励市场竞争，阻止公司设置市场进

入壁垒。 因此这个答案取决于商标共存协议是否

会阻止其他公司进入市场。 如果这种壁垒不存

在，那么便不存在垄断行为，如果其他公司因共存

协议而难以进入市场，那么该协议便违反了《反
垄断法》，应被认定无效。

Ｃｌｏｒｏｘ 公司诉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公司案［８］ 首次在垄断

法语境下讨论了商标共存协议有效性的问题，在
该案中，原告和被告的前身签订了一份商标共存

协议，协议禁止 Ｃｌｏｒｏｘ 公司生产带有 ＰＩＮＥ⁃ＳＯＬ
标志的产品。 基于此，Ｃｌｏｒｏｘ 起诉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主张这

份共存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因为这份协议对

市场潜在竞争者设置了进入壁垒。 然而法院驳回

了 Ｃｌｏｒｏｘ 的诉求，并认为这份协议并未违反《反
垄断法》。 法院指出，一个商标只不过是一个名

称，本案的协议只禁止 Ｃｌｏｒｏｘ 在市场上使用

ＰＩＮＥ⁃ＳＯ 作为产品的商标，并没有禁止 Ｃｌｏｒｏｘ 继

续生产销售产品。 法院同时认为，《反垄断法》规
制那些不合法地限制竞争的行为，因此为了证明

被告行为对相关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原告必须

证明还有其他竞争者因被告的行为而受损。
Ｃｌｏｒｏｘ 又主张：共存协议禁止了其在产品上

使用 ＰＩＮＥ⁃ＳＯＬ 商标，实质上阻止了其与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公司间展开竞争。 然而，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这

一主张，并指出：《反垄断法》并不保证竞争者不

受任何市场壁垒的影响，只要市场的整体竞争未

受明显的影响。
Ｃｌｏｒｏｘ 案表明了商标共存协议很难导致市场

垄断的发生。 一般而言，在垄断法视角下商标共

存协议被推定有效，即使协议导致协议一方获得

了巨大的市场优势或者协议一方可能因协议而导

致其产品难以进入市场，都不能使协议归于无效。
《反垄断法》并不禁止自然垄断，而是禁止不同公

司基于共谋而导致的市场垄断行为，只有当共存

协议使得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无法进入相关市场

时，共存协议才因违反《反垄断法》而归为无效。
此时，消费者是否混淆，并不是认定协议有效性的

主要考虑因素。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的商标共存

协议效力认定

共存协议可能会影响一方的市场竞争力，正
如 Ｃｌｏｒｏｘ 案中，Ｃｌｏｒｏｘ 没法在其产品上使用 ＰＩＮＥ⁃
ＳＯＬ 商标，虽然他可以在原产品上使用一个其他

的标志，但 ＰＩＮＥ⁃ＳＯＬ 商标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费

者基础，Ｃｌｏｒｏｘ 也不需再投入大量金钱用于品牌

推广。 下面将首先分析共存协议对竞争可能造成

的影响，并探析共存协议的存在是否会造成市场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１．商标共存协议对市场策略和定价策略的

影响

在一些情况下，共存协议并不会限制竞争对

手在产品上使用一个特定的标准，共存协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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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求协议双方互不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比如，
如果两家具有类似商标的时尚配饰生产商签订了

商标共存协议，协议的每一方都可能降低其市场

营销的成本，因为消费者无法区别他们的商标，可
能将他们的商标视为同一的。 当上述公司降低了

市场营销和广告投入后，意味着公司的生产成本

下降，为了能抢占市场，公司将进一步降低产品的

价格。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商标共存协议将使消

费者获利。
另一方面，商标共存协议可能会加剧协议双方

的竞争。 依据共存协议，协议双方既不能互相诉

讼，也不能停止对方在同种产品上使用类似商标。
因此协议双方只能加大投入以区分彼此的产品，这
种额外的花费可能导致产品价格的上升。 然而，若
协议双方没有签订共存协议，双方又可能投入额外

的资金进行商标诉讼，上述支出的结果是相同的，
即导致价格的提高，并损害消费者利益。

２．商标共存协议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商标共存协议可能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 同

商标共存协议对产品价格的影响类似，共存协议

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有两种可能。 一方面，如果协议

双方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类似商标，足以造成消费者

混淆，那么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可能希望能利用另一

方的商誉，并减少产品质量的投入。 另一方面，协
议双方可能加大投入以区分彼此的产品，包括提升

产品的质量，宣传产品的优越质量，以产品质量的

优势吸引消费者，这将加剧协议双方的竞争。
３．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认定

如前文分析，商标共存协议对当事人之间的

影响可能在于：（１）一方当事人搭另一方当事人

便车的行为，如协议一方可能利用另一方的市场

优势地位，推广本方产品，由于双方的商标过于类

似，容易误导消费者购买本方产品，实质上这种行

为损害了公共利益，同时也不正当地损害了另一

方的合法利益， 应认定 为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２）双方当事人采用区分彼此产品的其他方法，
如以产品包装装潢、产品质量进行产品区分，这样

有可能加剧双方的竞争。
然而，上述都是对协议造成的市场后果的分

析，只是基于市场假设而作出，那么在这些可能性

下，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应该如何认定？ 本文认

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商标共存协议

的效力应当考量商标的相似程度和协议当事人市

场的相关程度。 共存商标越相似，或者协议当事

人的市场越相关，协议就越可能引发混淆，进而损

害消费者利益和市场秩序。 基于此，若协议严重

损害市场秩序，特别是当协议中的商标与当事

人间的相关市场完全相同时，协议应该认定

无效。［９］

三、我国商标共存协议效力的认定
经过上文的论述，商标共存协议归根结底是

一份合同，应从合同法角度考量商标共存协议是

否有效，传统的合同法理论认为：合同的生效有四

个要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四）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１０］ 本文假

定商标共存协议双方已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同时，目前法律未要求商标共存协议应办理批准、
登记等生效手续。 因此考量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
应当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应当考虑协议背后

的合同自由，即该协议是否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表示的合意，若体现了合意，则意味着合同的

成立。 其次应考虑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

利益，若不违反，则应当认定共存协议有效。
（一）契约自由的考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我国新《商标法》出台，其中第

５９ 条新增：“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

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

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

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

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

适当区别标识。”该条为我国商标共存的合法化

提供了法律依据。 由此商标在先使用人可以在一

定范围内继续使用商标，同时也为商标在先使用

人与商标权人签订商标共存协议提供了基础，否
则处于劣势的商标在先使用人往往会成为商标侵

权诉讼的被告。 可以预见的是，本条款的设立，将
会有更多的在先商标使用人与商标权人就商标使

用和避免商标侵权达成商标共存协议。
此外，我国关于商标共存的经典案例：北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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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与山东良子公司关于“良子”商标纠纷案

于不久前落下了帷幕。 本案中，北京良子公司与

山东良子公司签订了一份商标共存协议，协议约

定北京良子公司放弃对涉案“良子”字样的商标

提出异议或注册不当申请的权利，随后山东良子

公司向商标局提出“良子”商标申请，后来北京良

子公司提出了商标异议。 案件的一审包括之前的

行政程序都认定“良子”商标要撤销，但是最高院

和北京高院都支持了山东良子公司的诉求，认定

商标共存协议的有效性，维持了商标的注册。 北

京高院在二审中认为：“如果这种约定（商标共存

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及公

共利益，则应当认定合法有效。” ［１１］最高院在再审

程序中认为：“共存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当事人各方应严格遵守。” ［１２］ 本案第一次由最高

院对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做出认定，意义重大。
由上可见，不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

面，我国都越来越趋向美国法院的认定标准，尊重

当事人的合意以解决传统的商标争议，同时把信

守契约自由作为判断共存协议效力的首要标准。
合同自由原则体现于我国《合同法》第 ４ 条，根据

该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

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因此在认定

商标共存效力时，法院因依据《合同法》，首先考

量协议的合同有效性，只要该协议反映了当事人

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便应该推定该商标共存协

议成立。
（二）违法性和公共利益的考量

作为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产物的契约自由，
从来就不是不受限制的。［１３］探析商标协议的效力

问题，除去合同自由的考量外，亦应考量协议是否

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和公共利益。
１．违法性考量

共存协议若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则应被

认定无效。 所谓强行性规定，是指当事人必须遵

守，不得通过其协议加以改变的规定。 前文已经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视角下对商

标共存协议的效力问题做了具体论述。 一般而

言，商标共存协议不会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但
倘若共存协议使得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无法进入

相关市场时，共存协议才因违反《反垄断法》而归

为无效，另一方面，若协议严重损害市场秩序，特
别是当协议中的商标与当事人间的相关市场完全

相同时，共存协议将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而
归为无效。

２．公共利益的考量

休谟曾指出，合同的强制力是基于这样一个

社会事实：承诺是建立在社会利益和必要性基础

上的人类发明。［１４］ 在我国，公共利益决定论在二

十世纪中后期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生

活。 我国《民法通则》第 ７ 条强调：“民事活动应

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

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民法通则》
第 ５８ 条和《合同法》第 ５２ 条都明确地将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作为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

那么商标共存协议到底如何影响公共利益？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大多数人考虑的是商标

共存协议是否会造成消费者混淆，以及造成何种

程度的消费者混淆。 混淆的可能性越大，消费者

越容易受共存协议的影响。 混淆可能性应主要考

量的因素：（１）共存协议双方生产的是否为奢侈

品，因为奢侈品被认为由谨慎的消费者购买，不易

引发混淆；（２）商标共存协议中商标的相似程度；
（商标越相似，混淆的可能性就越高） （３）商标共

存协议中商品的近似程度；（商品越近似，混淆的

可能性就越高）。 在评估混淆可能性时，应联合

第（２）和第（３）因素进行考量：如果共存协议双方

的商标和商品都近似，那么混淆可能性将大大增

加。 商标和商品越相似，共存协议越可能被认定

无效，若共存商标和商标完全一样，那么协议应当

被认定无效。 同时，从实用性角度分析，商标越具

有知名度就越应当受保护，若一家具有知名商标

的公司与一个具有类似商标的竞争对手签订了共

存协议，前者会采取措施将其知名商标区别于后

者的类似商标，以防止消费者混淆。
同时，评估商标共存协议对公共利益的影响

时，我国法院应该平衡消费者福祉与合同自由之

间的冲突，这一点可借鉴美国法院的判例。 若共

存协议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法院应该评估共存

协议损害公共利益的程度大小。 我国法院可以在

一定浮动范围内认定协议的有效性，该浮动范围

内有两个极端，一极端的情况是共存协议只涉及

日常商品，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并不会导致公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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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问题，这种情况正如 Ｅｙｅ Ｃａｎｄｙ 案，我国法院可

不考虑混淆可能性和公共利益，只依据协议的规

定做出判决；另一端的情况是共存协议造成的混

淆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如公共健康，这种情况正

如 Ｍｅｒｒｅｌｌ 案，我国法院不应依据共存协议，而应

仔细审查共存协议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并基于对

公共利益的保护认定商标共存协议无效。
此外，当商标共存协议损害公共利益时，应允

许下述两种方法保护公共利益。 一种是消费者可

以基于消费者混淆向商标局申请撤销已注册的混

淆商标。 另一种方法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直

接提起诉讼，使共存协议归于无效［１５］。 当然，如
上文所述，只有当共存协议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时，
法院才能认定共存协议无效。

四、结语
我国法院在决定一份商标共存协议是否有效

时，应当综合考虑协议背后的各种因素，平衡契约

自由与公众利益。 商标共存协议涉及的公众利益

越是重要（如公共健康），法院越是应当仔细审查

协议内容。 一旦商标共存协议非常容易引发公众

混淆，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那么这份协议应当被

法院认定无效。 相反地，如果协议的商标并非容

易引发公众混淆，那么法院应当基于契约自由的

精神认定这份合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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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ｉｎ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ｗｓ ｄｏ ｎｏｔ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ｃｏｍｐ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
ｔｙ．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ａｒｍ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 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ｃｏ⁃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ｌａｗ；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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